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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2020 年 5 月 5 日的會議上，

有委員在討論「 2019 年的罪案情況」時要求警方提供進一

步資料。警方經整理有關資料後，有關資料現載於阻註／

供委員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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畔

(a) 就 2019年 7 月 21 日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西鐵線元朗站發生的
鸌擊事件，有關指揮中心的詳情，包括有關的指揮官及運作

時間

警方於2019年 7 月 21 日當日，在全港各區的行動採取三層指揮架

構，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由警隊最高管理層以及行動部其他

高級警務人員指揮，而新界北總區最高指揮部則在元朗警區行動

室協助下負責元朗區的行動工作。

元朗警區行動室編制上由一名總督察帶領，並由三名督察、一名

警署警長、以及六名警員協助，負責協助元朗區指揮官（臨時）

指揮行動。元朗警區行動室由 2019年 7 月 21 日下午 6時起運作，至

2019年 7月 22 日上午 6時完結。

(b) 2019年屍體發現案的相關數字

2019年，以警方就案件的初步分類計算，警方接獲的屍體發現（包

括在海上發現屍體個案）及自殺等案件數字分別如下：

送院時死亡、送院前死亡及屍體發現案件

自殺、有人上吊及從高處墮下案件

8 148 
713 

根據《警隊條例》（第232章）第 10條，警隊的職責包括協助死因裁

判官履行他在《死因裁判官條例》（第504章）（《條例》）之下

的責任和行使他在該條例之下的權力。《條例》訂明有20類死亡

個案須向死因裁判官報告，當中包括自殺身亡、意外或受傷導致

的死亡、罪行或懷疑罪行導致的死亡等的個案。《條例》第4(1)

條同時訂明當獲悉死亡個案時，有責任呈報死亡個案的人士（包

括警務人員）須盡快向死因裁判官報告。

一般而言，警方所處理的死亡個案均屬於須向死因裁判官報告的

個案。因此，警方處理每一宗死亡案件，均遵從嚴謹的法例及指

引，向死因裁判官作出呈報。警方會調查每一宗須向死因裁判官

報告的死亡個案，並把初步調査報告連同臨床病理學家或法醫科

醫生的檢驗報告提交死因裁判官。如死因裁判官認為有關個案需

作進一步調査，警方會展開進一步調查和提交更詳盡的死亡報

告，並由死因裁判官決定是否進行死因研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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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作進一步調査的死亡個案數目、排期進行的死因研訊數目、已

告終結的死亡個案分類（包括自殺個案、意外死亡個案等）數字，

均載於每年的《死因裁判官報告》。至於2019年的相關數字，死

因裁判法庭尚未公佈。

(c) 2019年詐騙案的破案率

2019年，共錄得 8 216宗詐騙案，當中 1 082宗案件被偵破，破案率

為 13 .;2% 。 ＇




